昌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公众征求意见稿（草案）起草说明

一、编制依据
（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bookmark: OLE_LINK2]（三）《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 号）
（四）《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
[bookmark: OLE_LINK1]（五）《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3〕402号)
二、编制意义
[bookmark: _GoBack]指导昌宁县中心城区科学有序发展，保障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项目开发建设，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及补充说明相关要求，衔接《昌宁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落实片区内土地使用性质和开发强度等控制指标、道路和 工程管线控制性位置以及空间环境控制要求，确保城镇开发边界内项目顺利推进，同时 为中心城区开发建设提供依据，特制定本规划。
三、基本原则
自上而下、“多规合一”。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统领性作用，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上位，编制开发边界区域内详细规划。
四、主要目标
[bookmark: OLE_LINK3]通过编制详细规划，可以科学合理确定地块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和风貌建设要求，引导昌宁县城有据、有序、有力地进行旧城更新改造和城市开发建设。最终，将昌宁中心城区建设为功能结构合理，社会经济活跃，人居环境良好，生态景观优越，空间风貌别致，历史文化浓郁的城市更新改造示范区。通过编制详细规划，对编制区域内土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据，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实施性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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